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城建升拓奖学金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鼓励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市政工程技术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学生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激发学习专业知识和投身路桥市政工程事业的热情，增强开拓和创新的意识，特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设立“城建升拓奖学金”，以表彰和奖励市政工程技术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具有检测技能特长的优秀学生。
第二条  城建升拓奖学金每学年颁发一次。
第三条  参评对象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全体在校大二、大三学生。
第四条  评选办法
（一）评选标准
（1）凡申请本奖学金的学生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4）励志勤奋、踏实诚信，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5）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和公益服务活动。
（二）评选条件
评选最终成绩以上一年度学科综合成绩+技能竞赛成绩+“1+X”证书+其他组成。
1、学科综合成绩（15%）
学习目标明确、态度端正、热爱所学专业、专业基础知识过硬、学习成绩优异者。学科综合成绩为上一年度所有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若有不及格课程，则取消评比资格。
2、技能竞赛成绩（45%）
积极参加人社局等部门举办的技能比拼、创新创业大赛，按取得不同名次加分，多项比赛获奖者以最高奖项进行加分。具体如下：
（1）参加省市级（或行业协会）比赛（个人赛或团队赛排名前二）获奖，加45分；
（2）积极参加省市级（或行业协会）比赛，加30分；
（3）积极参加校级（或院级）比赛获奖，加25分。
3、1+X证书（35%）
取得市政工程技术、道桥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相关1+X证书，加35分。
4、其他（5%）
根据学生平时上课及学习表现、班级贡献度、专业贡献度等，听取任课教师、班主任以及专业负责人的意见，评定加分项。
  （三）评选程序
1.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本人须提交申请书，申请人所在班级辅导员对申请人的学习、生活表现等方面的情况进行鉴定，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
2.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分别对本专业申请人上报的书面材料进行鉴定，确定奖学金推荐人选，并填写《城建升拓奖学金申请表》，附相关材料上报奖学金评审小组；
3.奖学金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4.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
5.获得奖学金的相关材料一式两份，存入学生本人档案。
（四）工作程序
1.申请（11月7日～11月13日）
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本人须填写并提交《城建升拓奖学金申请表》，附相关佐证材料；申请人所在班级辅导员对申请人的学习、生活表现等方面的情况进行鉴定，上报市政工程技术专业。
2.内审（11月14日～11月18日）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对上报的书面材料进行鉴定，确定奖学金推荐人选，上报奖学金评审小组。
3.评审（11月19日）
奖学金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4.公示（11月20日～11月26日）
奖学金获得者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7日。
（五）奖励标准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和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奖励标准一致，均为：一等奖1名，1200元/人；二等奖2名，1000元/人；三等奖3名，600元/人。
1. 评审小组
评审小组由5人组成，分别为学院院长、学院教学副院长、企业分管领导、专业负责人、学生管理人员为委员。
评审小组具体负责奖学金评定的组织人员审核申报材料和最后的审定工作。
第五条  本管理办法由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市政与生态工程学院负责解释和修订。

